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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

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

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为现金认购，获配投资者中，除盈峰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获配投资者与公司无关联关

系。 获配投资者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承诺本次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其他获配投资者承诺本次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盈峰控股及曹国路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承诺详见公司已公告的《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及其他

相关公告中的相关内容。 除上述承诺外，获配投资者无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承诺。

本次发行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其他投资

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上风高

科

指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包括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曹国

路在内的符合规定条件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８

，

２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的行为

控股股东、盈峰控股 指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何剑锋

上风香港 指 上风（香港）有限公司

上虞专风 指 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

香港专风 指 香港专风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东港 指 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安徽威奇 指 安徽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律师事务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ｆｅ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７

法定代表人：温峻

董事会秘书：刘开明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上浦镇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２４６

，

２１４

，

９４４

元

本次发行后：

３０６

，

６６６

，

５４１

元

办公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上浦镇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３６ ０８０５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２３６ ０８０５

邮编：

３１２３７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５５６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制、开发、生产通风机，风冷、水冷、空调设备、环保设备，

制冷、速冻设备及模具、电机，金属及塑钢复合管材、型材；承接环境工程；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

文）。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事项 时间

董事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股东大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发审会表决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取得核准批文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取得核准文件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６６

号

本次发行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

募集资金验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办理股权登记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事项 时间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

证券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７．２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５

，

２５１

，

４９８．４０

元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用、审计师费用

等）

１２

，

７８１

，

５６３．１２

元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

５．２９

元）相比的溢价比率

１３６．１１％

发行价格与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相

比的比率

９５．７４％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１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８

，

２００

万股；发行对象为

６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

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份的比重

锁定期

（月）

１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８３３

，

３３３ １４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６０ ６．７９％ ３６

２

曹国路

１１

，

９４４

，

４４４ ８５

，

９９９

，

９９６．８０ ３．８９％ ３６

３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６３８

，

８８８ ５４

，

９９９

，

９９３．６０ ２．４９％ １２

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

，

１５６

，

６６６ ５１

，

５２７

，

９９５．２０ ２．３３％ １２

５

张杏芝

７

，

６０４

，

１６６ ５４

，

７４９

，

９９５．２０ ２．４８％ １２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２７４

，

１００ ３７

，

９７３

，

５２０．００ １．７２％ １２

合计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４３５

，

２５１

，

４９８．４０ １９．７１％ －

２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

１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顺江居委会工业园置业路

２

号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剑锋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进行投资（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经营的项目）；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开发、研制：日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耐高温冷媒

绝缘漆包线，通风机，空调设备，环保设备，制冷、速冻设备；承接环境工程；利用粉末冶金技术开发研制各类

硬质合金、新型合金、铸锻制品；制造：精密、精冲模具。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禁止或应经许可的项目）；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

２０

，

８３３

，

３３３

股

限售期：

３６

个月

（

２

）曹国路

姓名：曹国路

身份证：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３０９１８＊＊＊＊

认购数量：

１１

，

９４４

，

４４４

股

限售期：

３６

个月

（

３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９２

号

２

层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宜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版权贸易；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销售工艺品。

认购数量：

７

，

６３８

，

８８８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按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办理）

认购数量：

７

，

１５６

，

６６６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５

）张杏芝

姓名：张杏芝

身份证：

４４０６２３１９７００９０３＊＊＊＊

认购数量：

７

，

６０４

，

１６６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６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３００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４０

楼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

的基金）。

认购数量：

５

，

２７４

，

１００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形

成如下结论意见：

１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上风高科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等）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上风

高科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

２

、关于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风高科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上风高科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在

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上风高科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

合上风高科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６６

号批复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合法有效。 ”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

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

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上风高科”，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９６７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全部

６

名发行对象中，盈峰控股及曹国路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９

，

００７

，

００３ ４０．２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１０

，

３５０

，

６１１ ４．２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陈良 境内自然人

２

，

３６４

，

５３８ ０．９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２

，

１８２

，

１８４ ０．８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

王杰 境内自然人

２

，

００２

，

８００ ０．８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

曾丽娜 境内自然人

１

，

９９３

，

３４７ ０．８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孙根 境内自然人

１

，

８７８

，

７７７ ０．７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

陈秋芬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８７

，

１２４ ０．５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俞新娟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８３

，

０３８ ０．５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佛山市南海奔泰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２７９

，

８７０ ０．５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１２３

，

６２９

，

２９２ ５０．２０％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２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９

，

８４０

，

３３６ ３９．０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

，

００７

，

００３

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

，

８３３

，

３３３

股

２

曹国路 境内自然人

１１

，

９４４

，

４４４ ３．８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周稷松 境内自然人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７

，

６３８

，

８８８ ２．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张杏芝 境内自然人

７

，

６０４

，

１６６ ２．４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融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海

信托

－

上风高科 （君劢二

期）集合资金信托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７

，

１５６

，

６６６ ２．３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申万菱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定增

２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等

５

，

２７４

，

１００ １．７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齐丽萍 境内自然人

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

，

９８５

，

８７７ ０．６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王杰 境内自然人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 １７４

，

５０４

，

４７７ ５６．９０％ －

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董事、总经理温峻直接持有发行人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均未直接认购本次发行股份，温峻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盈峰控股持有发行人

９９

，

００７

，

００３

股股份。 盈峰控股本次认购了

２０

，

８３３

，

３３３

股非

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盈峰控股持有发行人

１１９

，

８４０

，

３３６

股股份。 公司董事长何剑锋、董事于

叶舟、杨力分别持有盈峰控股

９１％

、

５％

、

４％

股权，何剑锋、于叶舟、杨力通过盈峰控股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将相应发生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为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６０

，

９０１

，

５９７ １９．８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５

，

７６４

，

９４４ ９９．８２％ － ２４５

，

７６４

，

９４４ ８０．１４％

股份总额

２４６

，

２１４

，

９４４ １００．００％ － ３０６

，

６６６

，

５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

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

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新增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表所示（发行后数据为模拟测

算数据）：

发行前 发行后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７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５９ ３．２５ ４．２６ ３．９８

注：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以风机及漆包线为主营产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发行人市

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５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盈峰控股仍为上风高科控股股东，何剑锋仍为上风高科的实

际控制人。

上风高科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持公司治理效率，保护股东、

债权人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６

、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高管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７

、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没有发生变

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８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及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９

、公司负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是否存在负

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

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负债比例和财务成本将处于较合理水平。

五、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

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３８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３００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

２０１４

］

３９０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２４８

，

５４３．１０ ２４５

，

０９３．１７ １８５

，

３３９．０８ ２０４

，

９６１．２８

负债总计

１４５

，

６７８．７２ １５０

，

７４９．５６ １００

，

０６０．４１ １３４

，

１７７．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０２

，

８６４．３８ １４

，

４１０．６９ １０

，

０５９．５３ １１

，

１３１．０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４

，

５０９．７８ ９４

，

３４３．６１ ８５

，

２７８．６７ ７０

，

７８４．０９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

，

１０８．８１ ２７０

，

５２４．６３ ２５７

，

６４２．４７ ２１２

，

２１０．０１

营业利润

６２３．５２ ５

，

６２２．９６ ５

，

６９７．１１ ９

，

７７１．７９

利润总额

８１８．３３ ６

，

３６０．１５ ７

，

１２８．１３ １１

，

２９０．１７

净利润

７５５．８５ ５

，

６５５．７４ ４

，

９０１．０１ ９

，

５５５．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５０．２３ ５

，

３１１．４９ ４

，

７４３．０６ ９

，

０１５．０１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６９．６４ －６

，

４２７．５４ １１

，

７７５．４１ －２７

，

２３６．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７．７６ ８

，

４６５．１２ ３６０．１３ －９

，

２５０．６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６．２１ －１

，

６８１．４１ －１４

，

４２３．２５ ３６

，

２０９．０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加额

－２

，

７４４．９１ ２８１．４５ －２

，

２２９．１９ －１２７．４１

４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表

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２８ １．２４

速动比率

０．９６ ０．９４ １．０７ １．０７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３８．６３％ ３８．６１％ ３４．４３％ ４３．２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５８．６１％ ６１．５１％ ５３．９９％ ６５．４６％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１８ ３．８３ ４．１６ ３．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５９ ３．２５ ３．６７ ２．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０．７８ ３．５１ ４．２８ ４．１７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０８ １２．１０ １１．８２ １３．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５７ －１．３３

每股现金流量（元）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４４

稀释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０．８０％ ６．８０％ ７．０２％ １６．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５

稀释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０．３２％ ０．０４％ ０．０９％ １．９５％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净资产

／

期末股本总额

●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

每股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

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的规定进行计算

●

各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发行人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５

，

２５１

，

４９８．４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

用于以下

２

个项目：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１

股权收购 收购上虞专风

１００％

股权

３０

，

５２５．１５

万元

３０

，

５２５．１５

万元

２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合计

４３

，

５２５．１５

万元

４３

，

５２５．１５

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先期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

并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水耀东

项目协办人：谢晶欣

项目参与人员：洪华忠、张旻、贺南涛、桑仁兆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４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４２８

（二）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１１

楼

负责人：章靖忠

签字律师：徐春辉、邱志辉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６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６７８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王越豪

签字会计师：孙文军、边珊姗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５８２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四）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王越豪

签字会计师：孙文军、边珊姗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５８２１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９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书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指派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水耀东。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期间为自保荐机构就上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推荐文件之日

起至此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止。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上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上风高科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上

风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１

、上风高科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２

、上市申请书；

３

、保荐协议；

４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６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７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８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９

、律师关于非公开发行询价及配售过程见证法律意见书；

１０

、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１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１２

、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 2014-020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上

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５６６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式发行股票

６０

，

４５１

，

５９７

股，发行价格为

７．２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５

，

２５１

，

４９８．４０

元，扣除

１２

，

７８１

，

５６３．１２

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２２

，

４６９

，

９３５．２８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到账，并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４

］

１３７

号】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并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以下通称“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主

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向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公司原有股东

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甲方补充流动资金，以及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甲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前提下可以将专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定期存单或

７

天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并以中国人民银

行及乙方规定的利率计算利息。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以上述方式存放的资金本息，在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上述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或其保荐代表人。 本协议中所有的定

期存单不得质押。甲方如需提前支取定期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乙方、丙方，并按本协议约定将提前

支取的资金转入专户进行管理。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

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水耀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甲方和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

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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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

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

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贵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贵所同意，不

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

６

名投资者中的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曹国路均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其余投资者北京东信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杏芝、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均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除上述承诺外，曹国路承诺：上虞专用风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专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经审计的

净利润以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３０

，

５１９

，

９９１．９３

元为基础，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即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上虞专风的利润应分别为不低于

３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０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净利润为扣除

资产处置后的审计净利润）。若上虞专风经审计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业绩，由曹国路先生向上风高科承

担补偿义务。 此外，曹国路承诺上虞专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账款余额除以

２０１５

年度销售收入的数值

小于

１．２

（包括本数）。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会计师事务所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

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

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

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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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临 2014-039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执行

<

净收益补偿协议

>

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14－032

号公告）。

根据本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拟执行

<

净

收益补偿协议

>

的公告》（详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

为

2014－019

号公告）及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相关内容，本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回购

并注销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261,4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公

司的总股本将从

1,291,340,650

股减少至

1,291,079,250

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特此通知

债权人，债权人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280� � � �证券简称：新世纪 公告编号：2014-063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40569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相关材料报送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月 21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4-037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金达威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达威投资

"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金达威投资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00,000

股质

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1

月

7

日公司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

2012-043

号《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权质押的公告》。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后， 该部分质押股份由

27,000,000

股变更为

43,200,

000

股。 上述股份中的

29,000,000

股已于

2014

年

7

月

7

日解除质押，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9

日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第

2014-035

号《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现上述股份中剩余的

14,200,000

股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至本公告日，金达威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805,286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0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14,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3%

。 本次解除质押后， 金达威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57,6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

。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0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担 2014 年度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科学技术部

2014

年

7

月

14

日下发的 《科技部关于

2014

年度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

开发专项

4

个项目立项的通知》（国科财发

[2014]186

号，以下简称

"

通知

"

），由公司作为项目牵头

单位承担的

"

集成自主探测器的分析型工业热像仪开发和应用项目

"

获得科学技术部正式批准。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

4

年（

2014

年

7

月

-2018

年

6

月），项目目标为攻克自主

17μm

像元非

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工程化、红外热图分析等关键技术，开发嵌入式智能后处理平台，通过

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拓展在零部件质量检测、卫星姿态测量、特种设备检测等领域的应用开

发，为我国工业制造、公共安全和建筑检测等领域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二、政府补助情况

根据《通知》，本项目预算总经费为

5,786

万元，其中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经费

为

2,616

万元，项目自筹资金为

3,170

万元，公司将认真落实立项申报时承诺的资金来源，保障

项目的顺利实施。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拨付的项目专项经费，公司将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另行公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基于公司自主研发核心器件的红外热像仪整机设计及应用能

力，对公司发展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计入

"

递延收益

"

，预计该补助资金会对

本公司

2014

年及以后年度利润有一定影响， 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7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 � �公告编号：2014-29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

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4-26

号），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

深国商

"

、

"

深国商

B"

（

000056

、

200056

）

自

2014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继

续停牌的公告》（

2014-28

号）。

该重大事项为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目前

,

公司与相关方正积极推进该事项的沟通、

论证等各项工作，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对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该重大

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7月 22日


